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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 

 

本协议书（下称“本协议书”）由以下双方于【2025 年    月    日】签署： 

 

森世海亚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作为用人单位，下称“用人单位”） 

 

以及 

 

吴慧勉, 身份证号码：441427197903080088 

（作为员工，下称“员工”） 

 

用人单位和员工以下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用人单位与员工于【2022 年 6 月 1 日】签署《劳动合同》(下称“《劳动合

同》”)，双方就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以及终止后的权利、义务达成下列条款和条件： 

 

1. 双方同意将《劳动合同》的终止日定为【2025 年 5 月 31 日】（下称“终止

日”），并同意自终止日次日起《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终结并不再履行。 

 

2. 用人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向员工一次性支付离职补偿金税前人民币 221,526 元

（大写 贰拾贰万壹仟伍佰贰拾陆元整）。 

 

3. 上述款项构成员工在职期间以及本次离职，公司需要支付的全部补偿，并在员

工按照本通知第 7、8 条按时办妥离职交接后，由用人单位根据本协议书下述第

4 条、第 5 条及第 6 条的约定不迟于【2025 年 6 月 30 日】支付。如员工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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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定日期完成下述第 7 条和第 8 条约定，上述款项将延期至第 7 条和第 8 条

约定完成后的次个公司发薪日支付。 

 

4. 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规则，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将缴纳至【2025 年 5 月】。 

 

5. 根据当地税法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代为扣缴应支付给员工的费用中涉及应由个

人承担的个人所得税。 

 

6. 员工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关系权利义务方面再无争议、未结事项或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业务奖励以及福利、没有指示和要求员工为用

人单位垫付任何款项。员工确认已休完所有年假，不存在未休年假补偿。除第 2

条约定的款项外，用人单位不再向和为员工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7. 员工应于【2025 年  月   日】前向用人单位返还属于用人单位的或与之相关的

所有业务文件和其他财物（包括但不限于钥匙，员工卡，书面或电子形式或其

他形式的文件、记录、电脑、碟片和磁带、代码和数据、手机、信用卡等），

并且不得保留副本。 

 

8. 员工应在【2025 年  月   日】前完成与用人单位指定人员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9.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   用人单位的服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计划、业务报告内容和记录、内部

数据、服务分析数据、产品信息及用人单位由第三方处获得的且负有保密义

务的专有或机密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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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的商业、组织、财务管理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数据、采购计划、供货渠道、销售计划、结算单、汇款/传输数据、业

务/销售/市场营销信息、商品 /顾客/业务合作伙伴、销售 /业务方法信息

等）； 

•   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现有员工薪资及福利情况、顾客、

业务合作伙伴、管理人员和员工个人信息。 

 

10. 员工承诺在到期日后，对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进入社会公知领域前一直履行保

密义务。 

 

11. 员工确认在职期间接受过用人单位的《商业道德与合规政策》培训，完全知悉

并了解用人单位的合规政策及制度，按照国家法律和用人单位的合规政策要求

定期检查或自查。用人单位禁止员工从事违法违规活动，也从未指示员工从事

违法违规活动，员工确认在职期间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员工不得在现在或日后，做出任何有损用人单位、以及用单位其他管理人员、

员工的言论。 

 

12. 双方同意对于本协议书的内容予以保密。 

 

13. 员工如违反本协议书约定内容，用人单位有权向员工索赔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

十。用人单位因索赔员工的上述违约金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

费、调查费、保全费、诉讼费及律师费等均由员工承担。 

 

14. 如果本协议书的任何规定（或任何规定的部分）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本

协议书其他规定的效力和可执行性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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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双方履行本协议书发生争议，应先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可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争议涉及诉讼，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法院

管辖。 

 

16. 本协议书经签署后，取代双方之前关于本协议书主题事项达成的所有书面或口

头协议、合同、要约函、备忘录或其他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单方撤销或变更协

议内容。 

 

17.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自双方签署时生效，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用人单位                                                                员工  

森世海亚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吴慧勉 

                                                    

 

加盖公章                                                                签字 

 

 

日期                                                                       日期 


